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調 查 報 告  

壹、案  由：據悉，新竹縣某科技公司羅姓副總經理於111

年5月開車與機車騎士碰撞，騎士不治，而新

竹縣政府警察局新埔分局長陪同肇事者製作

筆錄及警察局公關替肇事者發布聲明稿等引

發爭議。本案攸關人命甚鉅，警方辦案過程

爭議云云，重創警譽。究內政部警政署對本

次事件調查作為為何？相關人員有無失職怠

惰？實有深入瞭解之必要案。 

貳、調查意見： 

本案經調閱內政部警政署
1
（下稱警政署）卷證資料

，並於民國(下同)111年9月16日詢問警政署刑事警察局(

下稱刑事局)黃家琦副局長、新竹縣政府警察局(下稱新

竹縣警察局)新埔分局(下稱新埔分局)林英煌分局長及

新竹縣政府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隊(下稱新竹縣刑大)吳仁

志副大隊長，另於同年10月12日詢問警政署及新竹縣警

察局相關主管人員，並參考警政署所提書面資料
2
，已調

查竣事，茲臚列調查意見如下： 

一、警方因應新聞發布時效性要求，在未違反相關通訊保

密規定的前提下，藉由LINE等通訊軟體的使用，以縮

短相關行政流程有其必要性，尚可理解，惟倘有相關

指令或說明不甚明確之情形，仍應進一步以當面或致

電的方式報告、說明或下達指令，以溝通釐清，避免

長官與下屬間因認知落差，導致執行面產生偏誤而發

生不良後果；又，幕僚更應善盡相關責任，本於自身

                   
1
 內政部警政署 111年 7月 18日警署督字第 1110127437號函、 111年 8月 3日警署督字第

1110133950號函。 
2
 內政部警政署111年10月6日警署督字第1110160212號函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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專業及客觀判斷，提供長官正確資訊，以利長官決

策。本件新竹縣警察局代肇事者發布新聞聲明稿等

情，顯見該局新聞發布審核機制已完全失靈，更違反

警察機關新聞發布及傳播媒體協調聯繫作業規定第4

點第1款規定之公平原則，顯有違失。另，警政署應

通盤檢討相關新聞發布審核機制，並研謀具體改進措

施，督促所屬確實檢討改進。 

(一)按警察機關新聞發布及傳播媒體協調聯繫作業規定

第4點第1款規定：「新聞發布應把握主動、迅速、

保密、統一、公平之原則。」第5點第1項第3款規

定：「各警察機關新聞之發布，除以召開記者會、

座談會及發布新聞稿方式辦理外，亦得以行動電話

簡訊、網際網路、電子郵件、即時通訊軟體或社群

媒體等方式為之。」 

(二)經查，新竹縣警察局代肇事者發布新聞聲明稿一

事，相關時序如下： 

1、111年5月25日16時52分，新竹縣警察局許豐統副

局長接獲新竹縣調查站邱○○調查官以LINE通

訊軟體傳送「羅○○-聲明書111.5.25-簽名」PDF

檔案，經許豐統副局長以LINE聯繫邱○○調查官

詢問緣由，邱○○調查官表示：「肇事者羅○○

先生，因本案遭記者不斷詢問，不勝其擾，因不

願直接面對記者，遂委託律師（未告知姓名）撰

寫聲明書，提供各界參考，我亦有以LINE提供給

記者(未告知姓名）」。 

2、同（25)日16時53分，許豐統副局長將上開聲明

書 PDF檔案轉傳至新竹縣警察局高司 LINE群組

(成員：局長、兩位副局長、主任秘書、公關科

長、勤務指揮中心主任、局長辦公室秘書)提供

各級人員參考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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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、同（25)日16時56分，楊哲昌局長在高司LINE群

組指示：「收到，併提供媒體平衡報導」。 

4、同（25)日16時57分，公關科嚴永銘科長回復「公

關科收到遵辦」。 

5、同（25)日17時9分，許豐統副局長以LINE與嚴科

長通話(嚴永銘科長稱許豐統副局長指示由公關

科轉發，並指導内容）。 

6、同（25)日17時10分，嚴永銘科長以LINE通訊軟

體轉傳上開聲明書PDF檔案予公關科黃○○警務

員。 

7、同（25)日17時12分，黃○○警務員轉發上開聲

明書PDF檔案至新竹縣警察局「縣刑大記者群」、

「新竹縣政府警察局記者群」LINE群組，並附文

字：「各位記者朋友好，有關新埔分局處理車禍

案，以下為當事人之聲明供記者朋友參考。」 

8、同（25)日17時13分，群組中之記者陸續提出質

疑。 

9、同（25)日17時14分，黃○○警務員收回上開訊

息。 

10、同（25)日17時21分，楊哲昌局長在高司群組指

示：「聲明書就不要給媒體了，當事人有意見仍

由他自己去回應比較洽當」。 

(三)有關警政署新聞聲明稿發布之行政審核流程，經詢

據警政署表示：「通常要主官核定，但有時因為時

效考量，會用LINE的方式來請示，來獲得主官同意

核定後發布，也是程序的一種。」、「新聞要主官同

意核定才能發布，但是本案的問題是，代肇者發布

聲明稿是不妥的。」另據刑事局黃家琦副局長表

示：「按照公文流程本來是要逐級上陳審核，但是

因為媒體時效的壓力，許多警察機關現在變通的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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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是將新聞稿直接放在群組，所有長官一起看，節

省時間，但還是有審核的流程。本案應該是受時間

的壓力。」 

(四)本案楊哲昌局長於111年5月25日16時56分在高司

LINE群組指示：「收到，併提供媒體平衡報導」，而

在上開時序中，許豐統副局長及公關科嚴永銘科長

的後續作為，足見許豐統副局長及公關科嚴永銘科

長當時主觀上均認為楊哲昌局長已同意將羅○○

的聲明書轉傳給媒體參酌，且依上開警政署之說

明，當係以常態的「轉傳於相關記者LINE群組」的

方式來完成新聞聲明稿的發布。惟據警政署督察室

於 111年 5月 30日訪談楊哲昌局長的內容略以：

「……基於信任許副局長業管公關科業務及其經

驗豐富，其所提資料應該有參考價值，看完基本内

容後，回復『收到，併提供媒體平衡報導』，惟其

用意係請本局公共關係科參考相關資料，並非指示

全文照轉傳，更非在局LINE公務群組傳遞。……本

局公共關係科未經職同意就將聲明書全文轉發出

去，……。」顯見楊哲昌局長對上開羅○○的聲明

書(新聞稿)發布的「內容」及「方式」，在其指示

當下，實與許豐統副局長及嚴永銘科長兩人在主觀

認知上有嚴重落差，又自16時56分楊哲昌局長在高

司LINE群組指示：「收到，併提供媒體平衡報導」，

到17時12分黃○○警務員轉發上開聲明書PDF檔案

至新竹縣警察局「縣刑大記者群」、「新竹縣政府警

察局記者群」LINE群組為止，僅相差16分鐘，在此

倉促之際，於思慮未周的情形下即代羅○○發布新

聞聲明稿，進而導致輿論質疑警方的中立立場。 

(五)此外，依許豐統副局長111年5月27日職務報告略

以：「檢視該聲明書内容，認為該份聲明對於本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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死者及其家屬有失公允，因係屬敏感案件，遂於同

（25)日16時53分轉傳至本局高司LINE群組……。」

卻又於同份職務報告稱：「……基於平衡報導本

意，將收到之案件資料提供給本局相關人員參考，

未 料 提 供 新 聞 媒 體 後 卻 遭 曲 解 為 偏 袒 肇 事

者……。」惟，許豐統副局長既然已認知到該聲明

對於本案死者及其家屬有失公允，又如何可平衡報

導？所述顯有矛盾。又許豐統副局長分管公關業

務，如上所述，既然已認知到羅○○之聲明對於本

案死者及其家屬有失公允，卻未盡幕僚的提醒進言

責任，而該高司LINE群組其餘成員：另一位副局

長、主任秘書、公關科科長、勤務指揮中心主任、

局長辦公室秘書亦未適時提出意見，審核機制蕩然

無存。新竹縣警察局代羅○○發布聲明(新聞)稿等

情，有失警察中立立場，實有不當，更與警察機關

新聞發布及傳播媒體協調聯繫作業規定第4點第1

款規定之公平原則相違，顯有違失。 

(六)新竹縣警察局代肇事者發布新聞聲明稿等情，業經

警政署以許豐統副局長不當轉發交通事故當事人

聲明書，造成輿論質疑警察不中立，影響警譽，核

予記過一次；公關科嚴永銘科長指示下屬轉發私人

聲明書，處事不當，核予申誡一次；楊哲昌局長對

下屬處理交通事故案件督導不周，核予申誡一次，

處置尚稱妥適。 

(七)綜上，警方因應新聞發布時效性要求，在未違反相

關通訊保密規定的前提下，藉由LINE等通訊軟體的

使用，以縮短相關行政流程有其必要性，尚可理

解，惟倘有相關指令或說明不甚明確之情形，仍應

進一步以當面或致電的方式報告、說明或下達指

令，以溝通釐清，避免長官與下屬間因認知落差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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導致執行面產生偏誤而發生不良後果；又，幕僚更

應善盡相關責任，本於自身專業及客觀判斷，提供

長官正確資訊，以利長官決策。本件新竹縣警察局

代肇事者發布新聞聲明稿等情，顯見該局新聞發布

審核機制已完全失靈，更違反警察機關新聞發布及

傳播媒體協調聯繫作業規定第4點第1款規定之公

平原則，顯有違失。另，警政署應通盤檢討相關新

聞發布審核機制，並研謀具體改進措施，督促所屬

確實檢討改進。 

二、林英煌分局長受吳仁志副大隊長及黃家琦副局長請

託至寶石所陪同羅○○製作筆錄等情，固然源於民間

友人因首次面臨交通事故致死案件，故急而向警界友

人諮詢，惟核黃家琦副局長、林英煌分局長及吳仁志

副大隊長等3人上開所為，顯易使一般客觀理性之第

三人產生警方執法不公之印象，嚴重損及警察形象，

更引發輿論的高度質疑。雖查無導致本案相關之道路

交通事故處理有違法或不當而影響當事人特定權利

義務之虞等關說情事，尚無違反公務員服務法、公務

員廉政倫理規範及行政院及所屬機關機構請託關說

登錄查察作業要點等規定，惟警政署仍應將本案列為

案例，引以為鑒。此外，林英煌分局長等人當時僅關

心一方當事人首次面對交通事故致死案件的徬徫失

措，卻疏未注意另一方當事人家屬陷於喪親之痛的孤

立無援亦需安撫協助，與行政程序法平等原則之要求

相悖，警政署允應一併檢討改進。 

(一)按公務員服務法第6條規定：「公務員應公正無私、

誠信清廉、謹慎勤勉，不得有損害公務員名譽及政

府信譽之行為。」公務員廉政倫理規範第2點第5款

規定：「請託關說：指其內容涉及本機關（構）或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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屬機關（構）業務具體事項之決定、執行或不執行

，且因該事項之決定、執行或不執行致有違法或不

當而影響特定權利義務之虞。」行政院及所屬機關

機構請託關說登錄查察作業要點第3點規定：「本要

點所稱請託關說，指不循法定程序，為本人或他人

對前點之規範對象提出請求，且該請求有違反法令

、營業規章或契約之虞者。」另依行政程序法第6

條規定：「行政行為，非有正當理由，不得為差別待

遇。」又依道路交通事故處理辦法第10條規定：「(

第1項)警察機關對道路交通事故現場，應就下列事

項詳加勘察、蒐證、詢問關係人，據以分析研判：

一、事故地點、通向、交通情況及周圍環境狀況。

二、地面因事故形成之各項痕跡及散落物狀況。三

、駕駛人身心狀況與人、車損傷之痕跡、程度及附

著物之狀況。四、事故當事人、車輛位置及形態。

五、事故過程中之人、車動態及各關係地點。六、

監視器、行車資料紀錄設備等科學儀器或其他合法

記錄事故過程之跡證。(第2項)前項各款之勘察、蒐

證，應儘量使事故當事人及證人在場說明，並以現

場圖或現場草圖及攝影作成紀錄，詳實製作道路交

通事故調查紀錄等資料，對事故當事人及證人陳述

作成紀錄或筆錄。現場圖或現場草圖得採用攝影或

錄影等科學儀器製作。(第3項)事故當事人當場不能

或不宜製作調查紀錄等資料者，應於事故發生或其

原因消失後七日內聯繫處理單位補製。(第4項)事故

當事人陳述內容有再查證必要者，警察機關得通知

車輛所有人、當事人或相關人員到場說明。」 

(二)經查，羅○○於111年5月18日17時許，駕駛自小客

車行經新竹縣新埔鎮褒忠路283之57號前，逕自跨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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雙黃線貿然左轉，欲橫越對向車道直接進入堤防路

時，與同路段對向車道騎乘普通重型機車直行之戴

○○發生碰撞，戴○○當場人車倒地，因而受有第1

腰椎爆裂性骨折、左髖臼骨折、左脛骨骨折、胸椎

第6節骨折、胸椎第12節及腰椎第1節骨折、左體及

左脛骨骨折、頭部頓傷等傷害，經送東元醫療社團

法人東元綜合醫院（下稱東元醫院）急救後，再於

翌(19)日轉往台灣基督長老教會馬偕醫療財團法人

新竹馬偕紀念醫院（下稱新竹馬偕醫院）救治，仍

因車禍導致背部及左下肢挫傷，造成胸腰椎骨折、

左下肢骨折，在住院治療期間引起脂肪性肺栓塞及

心肌梗塞急性發作，而於111年5月20日0時40分死亡

。轄管道路交通事故處理之新竹縣警察局新埔分局

寶石派出所(下稱寶石所)遂分別通知戴○○之女梁

○○、戴○○之兄戴○○及羅○○於同(20)日至寶

石所製作筆錄。 

(三)新埔分局林英煌分局長確有受新竹縣刑大吳仁志副

大隊長及刑事局黃家琦副局長請託，於111年5月20

日至寶石所陪同羅○○製作筆錄。 

1、刑事局黃家琦副局長稱，之本案道路交通事故之

一方當事人羅○○只有見過他一次，平常有用

LINE傳早安圖問候。羅○○於111年5月20日上午

11時許聯繫其表示，111年5月18日下午在新埔鎮

褒忠路發生之交通事故，傷者送醫後不幸於20日

凌晨死亡，20日下午將進行筆錄，欲詢問黃家琦

副局長有關車禍處理流程及相關法律，黃家琦副

局長慮及羅○○電話中不安精神狀態，考量安撫

其心情，有利還原案情及筆錄進行，乃於20日11

時41分許以LINE簡訊通知上開交通事故轄管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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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埔分局林英煌分局長：「前天發生一件車禍，

在寶石所下午要去做筆錄，本來我請吳仁志賠他

一起去應訊，也幫忙注意一下案件他的權益，但

因為仁志太太昨天確診，看看你能不能幫忙，去

打個招呼，如果不方便，也沒關係……。」有LINE

截圖可證。 

2、新竹縣刑大吳仁志副大隊長亦稱：「110年5、6月

認識的，透過朋友在一家餐廳認識的，羅先生是

科技業，為人和善，後來陸續見過3、4次面，平

時有傳早安圖問候。之後有一次機會，友人介紹

黃副局長跟他認識。在新竹很多科技業，有時候

因為開股東會有黑道介入，為防制行業遭不法侵

害等工作因素，認識一些科技人。羅先生也沒有

認識其他警察，所以一發生車禍就馬上找我詢問

相關問題。」、「當（20)日肇事者羅先生先打電

話給我，並表示日前其發生車禍案件對方死亡，

不知如何處理，我告訴羅先生警察會依規定處

理，請不用擔心，並請其聘請律師，基於朋友關

心立場，我於當（20)日（詳細時間不記得）以

LINE聯繫林分局長，表示我有朋友在轄内發生死

亡車禍，對方擔心警察處理不好會影響其權益，

我麻煩林分局長幫我了解一下。」 

3、新埔分局林英煌分局長稱：本案發生之前不認識

羅○○，並自承：「我11時41分接獲現任刑事警

察局副局長黃家琦（下稱黃副局長)LINE訊息表

示，有一位羅先生因車禍案件，原要請刑大吳仁

志副大隊長（下稱吳副大隊長），前往關心，並

注意羅先生的權益，後因吳副大隊長因家人確

診，不便前往，請我代為前往關心，同（20)日

吳副大隊長也有LINE通話給我告知此事。」、「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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月18日事故發生後，派出所已完成所有的事故處

理程序，包括開單。5月20日戴姓民眾死亡要報

驗，所以需要補一些死者用藥史筆錄等程序，不

會影響後續的肇責判定。當天我輪休，因為是在

我的轄內發生死亡案件，所以我本來就有責任要

去了解，派出所是通知戴姓民眾家屬2點半到所

製作筆錄，另通知羅先生3點半到，我當天是2點

40分左右到派出所，後來羅先生帶兩位律師也提

早到了，為了避免雙方發生衝突，我就帶羅先生

先到分局會客室。家屬卻跟媒體說看到1位著制

服的兩線四的警官在指揮，但實際上我當天是著

短袖便服，而且媒體在畫面上的說明是把我和羅

先生弄相反，畫面上變成我坐在員警對面。當時

我到現場了解相關案情，我是坐在員警備勤室，

距離偵訊室約10公尺，並沒有干涉。……我也有

檢討，當初應該雙方當事人我都要安撫、給予關

心，相信就不會發生後面的事情。我當時確實是

處事不夠周全。」前開林英煌分局長與羅○○當

時在寶石所的互動過程，亦有寶石所駐地監視系

統畫面可稽。 

4、綜上可知，新埔分局林英煌分局長確有受新竹縣

刑大吳仁志副大隊長及刑事局黃家琦副局長請

託，於111年5月20日至寶石所陪同羅○○製作筆

錄。 

(四)寶石所承辦員警劉○○警員處理本案道路交通事

故，尚符前開道路交通事故處理辦法第10條等相關

規定。 

1、寶石所劉○○警員於111年5月18日16-18時執行

守望勤務，於17時19分受理110報案，於上述時、

地發生道路交通事故，於事故現場當事人雙方皆



11 

 

實施酒測，酒測值皆為0，並有拍攝現場及車損

等相關照片，事故當事人之一方戴○○因有傷

勢，故現場由119消防隊送往東元醫院救治。另

有製作道路交通事故現場圖、道路交通事故調查

報告表(一）及（二)、並於當(18)日18時40分對

羅○○製作道路交通事故談話紀錄表、由羅○○

處取得行車記錄器、調閱事故現場之監視器等事

故處理作為。 

2、嗣戴○○由東元醫院轉往新竹馬偕醫院救治，仍

於111年5月20日0時40分死亡，為報請檢方司法

相驗及因本案已由A2
3
車禍案件轉為交通事故過

失致死案件，寶石所遂分別通知戴○○之女梁○

○、戴○○之兄戴○○及羅○○於同(20)日至寶

石所製作筆錄。新埔分局於111年6月15日併同羅

○○之供述筆錄、被害人家屬梁○○、戴○○之

筆錄、道路交通事故現場圖、道路交通事故調查

報告表(一）及（二)、羅○○道路交通事故談話

紀錄表、現場及車損照片、行車紀錄器及監視器

錄影光碟、監視器錄影擷取晝面等證據，以羅○

○涉犯交通事故過失致死罪嫌函送新竹地檢署

偵辦，新竹地檢署於111年9月6日以刑法第276條

過失致人於死罪嫌起訴羅○○。 

3、綜上，寶石所承辦員警劉○○警員處理本案道路

交通事故，尚符前開道路交通事故處理辦法第10

條等相關規定。 

(五)本案刑事局黃家琦副局長、新埔分局林英煌分局長

及縣刑大吳仁志副大隊長等3人上開所為，雖查無

導致案關之道路交通事故處理有違法或不當而影

                   
3
 道路交通事故處理規範第2點規定：A1類：造成人員當場或24小時內死亡之交通事故。A2類：

造成人員受傷或超過24小時死亡之交通事故。A3類：僅有財物損失之交通事故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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響當事人特定權利義務之虞之關說情事，尚無違反

公務員服務法、公務員廉政倫理規範及行政院及所

屬機關機構請託關說登錄查察作業要點等規定，惟

黃家琦副局長及吳仁志副大隊長受羅○○所託，請

林英煌分局長前往致意，引發輿論質疑高階警官關

說本案，嚴重影響警譽；林英煌分局長受託全程陪

同羅○○製作筆錄，造成外界質疑警方辦案不公，

引發媒體多日大篇幅負面報導，更有損警察形象，

業經警政署分別核予黃家琦副局長記過二次、吳仁

志副大隊長記過一次、林英煌分局長記過二次之行

政懲處，處置尚稱妥適。 

(六)綜上，林英煌分局長受吳仁志副大隊長及黃家琦副

局長請託至寶石所陪同羅○○製作筆錄等情，固然

源於民間友人因首次面臨交通事故致死案件，故急

而向警界友人諮詢，惟核黃家琦副局長、林英煌分

局長及吳仁志副大隊長等3人上開所為，顯易使一

般客觀理性之第三人產生警方執法不公之印象，嚴

重損及警察形象，更引發輿論的高度質疑。雖查無

導致本案相關之道路交通事故處理有違法或不當

而影響當事人特定權利義務之虞等關說情事，尚無

違反公務員服務法、公務員廉政倫理規範及行政院

及所屬機關機構請託關說登錄查察作業要點等規

定，惟警政署仍應將本案列為案例，引以為鑒。此

外，林英煌分局長等人當時僅關心一方當事人首次

面對交通事故致死案件的徬徫失措，卻疏未注意另

一方當事人家屬陷於喪親之痛的孤立無援亦需安

撫協助，與行政程序法平等原則之要求相悖，警政

署允應一併檢討改進。 

三、寶石所員警調查本案時曾要求死者家屬提供死者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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健保卡，供員警調閱死者病歷資料，以及詢問家屬死

者「有無慢性病服食藥物習慣，平日有無酗酒習慣？」

等情，經查均係依照相關規定辦理，惟檢視死者家屬

筆錄及卷內資料，直至111年6月4日第2次製作戴○○

之兄筆錄時，始見員警向家屬說明要求提供死者健保

卡之目的及用途，倘於111年5月20日第1次製作戴○

○家屬筆錄時，即對家屬詳予說明「要求提供死者健

保卡之目的」，及「詢問死者有無慢性病服食藥物習

慣，平日有無酗酒習慣等問題之目的」，當不致引起

後續之爭議，警政署允應強化員警相關交通事故處理

技巧，以免有為德不卒之憾。 

(一)道路交通事故處理辦法第10條第1項規定：「警察機

關對道路交通事故現場，應就下列事項詳加勘察、

蒐證、詢問關係人，據以分析研判：一、事故地點、

通向、交通情況及周圍環境狀況。二、地面因事故

形成之各項痕跡及散落物狀況。三、駕駛人身心狀

況與人、車損傷之痕跡、程度及附著物之狀況。四、

事故當事人、車輛位置及形態。五、事故過程中之

人、車動態及各關係地點。六、監視器、行車資料

紀錄設備等科學儀器或其他合法記錄事故過程之

跡證。」 

(二)據媒體報導，員警調查本案時曾要求死者家屬交出

死者之健保卡，供員警調閱死者病歷資料，以及詢

問家屬死者「有否慢性疾病」、「有否自殺傾向」等

情，據警政署查復，承辦員警劉○○警員於111年5

月20日製作戴○○家屬筆錄時，有向家屬要求提供

健保卡以調閱戴○○病歴資料，係依據新竹地檢署

111年5月20日竹檢永律（雲醫）字弟253號函，為

調閱戴○○疫情期間就醫紀錄及旅遊史資料，以提

供新竹地檢署翌日於相驗程序使用，係法務部於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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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特殊傳染性肺炎(即新冠肺炎)疫情期間所規範

之相驗程序之一，所調閱之資料均提供予檢察官使

用，並無外流情形。另劉○○警員針對戴○○身體

狀況，於111年5月20日製作家屬筆錄時，以「有無

慢性病服食藥物習慣，平日有無酗酒習慣？」等語

詢問戴○○之家屬，係參照警政署106年3月17日警

署交字第1060071109號函頒「道路交通事故資訊e

化系統」規定，交通事故詢問筆錄須詢問當事人「是

否有生病？是否因生病服用藥物」等身體狀況，按

道路交通事故處理辦法第10條第1項亦規定，警察

機關對道路交通事故現場，應透過勘察、蒐證、詢

問關係人，以瞭解駕駛人身心狀況。惟劉○○警員

於筆錄中並無詢問「有否自殺傾向」等情。是劉○

○警員製作筆錄之詢問用語均係參照警政署要求

格式及規定。另經警政署檢視劉○○警員製作筆錄

密錄器影音檔案，戴○○之醫療紀錄皆由家屬當日

提供健保卡調閱，診斷證明書於筆錄完成後由家屬

親自送至寶石所交付劉○○警員，皆有筆錄内容可

稽，並無事前知道診斷證明書内容之情形。 

(三)綜上，員警調查本案時曾要求死者家屬提供死者之

健保卡，供員警調閱死者病歷資料，以及詢問家屬

死者「有無慢性病服食藥物習慣，平日有無酗酒習

慣？」等情，經查均係依照相關規定辦理，惟檢視

死者家屬筆錄及卷內資料，直至111年6月4日第2次

製作戴○○之兄筆錄時，始見員警向家屬說明要求

提供死者健保卡之目的及用途，倘於111年5月20日

第1次製作戴○○家屬筆錄時，即對家屬詳予說明

「要求提供死者健保卡之目的」，及「詢問死者有

無慢性病服食藥物習慣，平日有無酗酒習慣等問題

之目的」，當不致引起後續之爭議，警政署允應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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化員警相關交通事故處理技巧，以免有為德不卒之

憾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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參、處理辦法： 

一、調查意見一，糾正新竹縣政府警察局。 

二、調查意見，函請內政部警政署檢討改進見復。 

三、調查意見經個資遮隱後公布。 

四、檢附派查函及相關附件，送請內政及族群委員會處理。 

調查委員：賴振昌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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